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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為配合臺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臺灣地區公務員及

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

地區許可辦法（以下簡

稱赴陸許可辦法）、簡

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

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利

益或機密之公務員及警

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

要點規定，辦理本府及

所屬各機關（構）學校

（以下簡稱各機關）公

務員申請赴大陸地區案

件，特訂定本作業規

範。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為配合臺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臺灣地區公務員及

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

地區許可辦法（以下簡

稱赴陸許可辦法）、簡

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

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利

益或機密之公務員及警

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作業

要點規定，辦理本府及

所屬各機關（構）學校

（以下簡稱各機關）公

務員申請赴大陸地區案

件，特訂定本作業規

範。 

本點未修正。 

二、本府及各機關公務員申

請赴大陸地區，除依本

規範及中央相關法令辦

理外，各權責機關核予

公假者，另依臺北市政

府及所屬各機關（構）

學校公教人員因公出國

及赴大陸地區案件處理

要點規定辦理。 

本規範所稱公務員，指

公務員服務法第二條規

定之人員。 

二、本府及各機關公務員申

請赴大陸地區，除依本

規範及中央相關法令辦

理外，各權責機關核予

公假者，另依臺北市政

府及所屬各機關（構）

學校公教人員因公出國

及赴大陸地區案件處理

要點規定辦理。 

本規範所稱公務員，

指公務員服務法第二

十四條規定之人員。 

因應銓敘部一百十一年六月

二十二日修正公布公務員服

務法，第二條明定該法之適

用對象，爰配合修正本點第

二項規定。 

三、申請赴大陸地區公務 三、申請赴大陸地區公務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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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員，應據實填具申請

表，並檢附與從事活動

相關之證明文件，不得

有虛偽不實或隱匿情

事。 

各機關對公務員填具之

申請表或相關文件認有

不明確或疑義時，得請

其提供相關資料或為必

要說明。 

員，應據實填具申請

表，並檢附與從事活動

相關之證明文件，不得

有虛偽不實或隱匿情

事。 

各機關對公務員填具之

申請表或相關文件認有

不明確或疑義時，得請

其提供相關資料或為必

要說明。 

四、 本府政務人員及涉及國

家安全、利益或機密業

（公）務之人員，須符

合赴陸許可辦法第六條

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者，始得申請進入大陸

地區。 

前項人員，於退離職未

滿內政部管制期限者，

申請赴大陸地區應填具

申請表，並經由離職時

服務機關以網際網路方

式，報內政部審查許

可。但政務人員應經由

離職時服務機關簽報本

府後，始得報內政部審

查許可。 

四、 本府政務人員，須符合

赴陸許可辦法第六條第

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

始得申請進入大陸地

區。 

前項人員，於退離職未

滿內政部管制期限者，

申請赴大陸地區應填具

申請表，並經由離職時

服務機關簽報本府，以

網際網路方式，報內政

部審查許可。 

依大陸委員會一百十二年五

月十二日陸法字第一一二○

四○○三一八 A 號函所列八

種人員對象，檢視從事涉及

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業務

之人員範圍，提列須經審查

許可始得赴中國大陸之人

員，其中涉及國家安全或重

大利益公務人員特殊查核辦

法第二條附表所列職務之人

員，業經「涉及國家安全或

重大利益公務人員特殊查核

辦法」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

日公告新增須辦理特殊查核

職務，含括臺北翡翠水庫管

理局副局長（兼任資安長）

及科員（首長機要業務）、

臺北廣播電臺臺長、副臺長

（兼任資安長）、秘書及工

程課課長（維運資訊通訊系

統）等職務，爰於第一項增

列「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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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機密業（公）務之人員」，

並配合修正第二項報送程序

相關文字。 

五、申請赴大陸地區人員，

應於下列期限前，填具

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及

檢附必要佐證資料，向

服務機關提出申請： 

（一）政務人員及涉及國

家安全、利益或機

密業（公）務之人

員，於預定進入大

陸地區當日之十四

個工作日前。 

（二）簡任或相當簡任第

十一職等及警監三

階以上人員，於預

定進入大陸地區當

日之十四個工作日

前。 

（三）前 二 款 以 外 之 人

員，於預定進入大

陸地區當日之五個

工作日前。 

（四）退離職未滿內政部

管制期限之政務人

員、直轄市長及涉

及國家安全、利益

或機密業（公）務

之人員，於預定進

入大陸地區當日之

五、申請赴大陸地區人員，

應於下列期限前，填具

進入大陸地區申請表及

檢附必要佐證資料，向

服務機關提出申請： 

（一）政務人員除因辦理

兩岸協商、執行特

種勤務或處理緊急

事故申請進入大陸

地區經內政部專案

同意者外，於預定

進入大陸地區當日

之 十 四 個 工 作 日

前。 

（二）簡任或相當簡任第

十一職等及警監三

階以上人員，於預

定進入大陸地區當

日 之 九 個 工 作 日

前。 

（三）二款以外之人員，

於預定進入大陸地

區當日之五個工作

日前。 

（四）退離職未滿內政部

管制期限之政務人

員及直轄市長，於

預定進入大陸地區

一、 配合第四點第一項增列

「涉及國家安全、利益

或機密業（公）務之人

員」，並依據臺灣地區

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

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

第七條規定，上開人員

進入大陸地區，應於預

定進入大陸地區當日之

七個工作日前，向主管

機關申請，爰於第一款

規定增訂其向服務機關

提出申請赴大陸地區之

期限。刪除「除因辦理

兩岸協商、執行特種勤

務或處理緊急事故申請

進入大陸地區經內政部

專案同意者外」之文

字，於第二項增訂相關

規定以資明確。 

二、 因應臺灣地區公務員及

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

地區許可辦法第七條修

正，內政部受理未涉及

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

業（公）務之簡任（或

相當簡任）第十一職等

以上公務員、警監三階

以上警察人員申請進入

大陸地區案，需時會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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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十四個工作日前。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及

第四款人員因辦理兩岸

協商、執行特種勤務或

處理緊急事故申請進入

大陸地區，經內政部專

案同意者，不受前項所

定申請時間之限制。 

當日之十四個工作

日前。 

相關機關，將申請時間

由「二個工作日前」修

正 為 「 七 個 工 作 日

前」，爰配合修正第二

款申請赴大陸地區人員

向服務機關提出申請之

期限。 

三、 配合第一款規定增列

「涉及國家安全、利益

或機密業（公）務之人

員」，修正第三款文字

為「前二款」。 

四、 配合第一款規定增列

「涉及國家安全、利益

或機密業（公）務之人

員」，及依據臺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第九條第四項規定，

於第四款增列退離職未

滿內政部管制期限之

「涉及國家安全、利益

或機密業（公）務之人

員」，以符實際。 

五、 依據臺灣地區公務員及

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

地區許可辦法第七條規

定，因辦理兩岸協商、

執行特種勤務或處理緊

急事故申請進入大陸地

區經內政部專案同意，

得不受規定期限之限制

者，尚包括「簡任或相

當簡任第十一職等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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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監三階以上人員」及

「退離職未滿內政部管

制期限之政務人員、市

長及於國防、外交、科

技、情報、大陸事務或

其他相關機關從事涉及

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

業務之人員」，爰刪除

現行規定第一項第一款

相關文字，另增訂第二

項規定予以明定。 

六、 本府公務員赴大陸地區

申請案件核辦權責如

下： 

（一）副市長、各一級機

關政務首長由市長

核 准 並 附 註 意 見

後，以網際網路方

式，報內政部會同

相 關 機 關 審 查 許

可。 

（二）府級職務列等跨列

簡任第十一職等以

上人員，主計、人

事、政風處長以及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長及

總經理，由市長核

准並附註意見後，

以網際網路方式，

報內政部許可。 

六、本府公務員赴大陸地區

申請案件核辦權責如

下： 

（一）副市長、各一級機關

政務首長由市長核准

並附註意見後，以網

際網路方式，報內政

部會同相關機關審查

許可。 

（二）府級職務列等跨列

簡任第十一職等以

上人員，主計、人

事、政風處長以及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長及

總經理，由市長核

准並附註意見後，

以網際網路方式，

報內政部許可。 

（三）警察局局長另循警

一、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

未修正。 

二、 配合第四點第一項增列

「涉及國家安全、利益

或機密業（公）務之人

員」，增訂第一項第七

款規定，授權由上開人

員之服務機關審核其事

由並附註意見，經服務

機關核准後，以網際網

路方式報內政部審查許

可。 

三、 配合第四點第一項增列

「涉及國家安全、利益

或機密業（公）務之人

員」，增訂第四項後段

規定，明定其退離職未

滿內政部管制期限者，

赴大陸地區申請案件由

（原）服務機關審查其

事由並附註意見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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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警察局局長另循警

政系統報內政部審

查許可。 

（四）各區公所區長，須

簽會民政局並奉市

長核准。 

（五）各一級機關及所屬

機關簡任或相當簡

任第十一職等及警

監三階以上人員，

授權由各一級機關

核 准 並 附 註 意 見

後，以網際網路方

式 ， 報 內 政 部 許

可。 

（六）各機關簡任或相當

簡任第十職等及警

監四階以下人員，

除機關首長須報上

一級機關核定外，

餘授權由各機關核

定。 

 （七） 各一級機關及所屬

機 關 涉 及 國 家 安

全、利益或機密業

（公）務之人員，

授權由各機關核准

並附註意見後，以

網際網路方式，報

內政部會同相關機

政系統報內政部審

查許可。 

（四）各區公所區長，須

簽會民政局並奉市

長核准。 

（五）各一級機關及所屬

機關簡任或相當簡

任第十一職等及警

監三階以上人員，

授權由各一級機關

核 准 並 附 註 意 見

後，以網際網路方

式 ， 報 內 政 部 許

可。 

（六）各機關簡任或相當

簡任第十職等及警

監四階以下人員，

除機關首長須報上

一級機關核定外，

餘授權由各機關核

定。 

前項各款人員於經權責

機關許可或核定後，應

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辦

理請假手續。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

人員，均應簽會本府大

陸小組、政風處及人事

處審核。 

退離職未滿內政部管制

網際網路方式報內政部

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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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關審查許可。 

前項各款人員於經權責

機關許可或核定後，應

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辦

理請假手續。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

人員，均應簽會本府大

陸小組、政風處及人事

處審核。 

退離職未滿內政部管制

期限之第一項第一款人

員及直轄市長，由本府

審查其事由並附註意見

後，以網際網路方式報

內政部許可；退離職未

滿內政部管制期限之第

一項第七款人員，由原

服務機關審查其事由並

附註意見後，以網際網

路方式報內政部許可。 

期限之第一項第一款人

員及直轄市長，由本府

審查其事由並附註意見

後，以網際網路方式報

內政部許可。 

七、各機關辦理公務員赴大

陸地區案件，應審酌下

列情事，並依具體情形

為適當預防及處理： 

（一） 申請有無填寫不完

整、應補充說明或

未核實填寫隱匿情

事。 

（二） 依衛生福利部疾病

管制署公布之疫情

七、各機關辦理公務員赴大

陸地區案件，應審酌下

列情事，並依具體情形

為適當預防及處理： 

（一） 申請有無填寫不完

整、應補充說明或

未核實填寫隱匿情

事。 

（二） 依衛生福利部疾病

管制署公布之疫情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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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資訊，大陸地區有

無重大疫病傳出或

擬停留之地點為重

大疫區。 

（三） 依兩岸當時交流情

狀，有無經上級或

主管機關指示暫緩

赴大陸地區交流。 

（四） 國防、情治等特定

機關人員，赴大陸

地區有無安全顧慮

之虞。 

（五） 有無相關事證證明

赴大陸地區有從事

違法或失職行為之

虞。 

（六） 公務員有無違法情

事，現經機關或檢

調單位調查中。 

（七） 現正辦理之業務，

有無涉及政府重大

採購工程，其同行

人員或赴陸時機不

適當者。 

（八） 公務員赴陸停留期

間與其申請赴陸事

由是否相當合理。 

（九） 赴大陸地區有無從

事違反對等尊嚴或

矮化我方地位行為

資訊，大陸地區有

無重大疫病傳出或

擬停留之地點為重

大疫區。 

（三） 依兩岸當時交流情

狀，有無經上級或

主管機關指示暫緩

赴大陸地區交流。 

（四） 國防、情治等特定

機關人員，赴大陸

地區有無安全顧慮

之虞。 

（五） 有無相關事證證明

赴大陸地區有從事

違法或失職行為之

虞。 

（六） 公務員有無違法情

事，現經機關或檢

調單位調查中。 

（七） 現正辦理之業務，

有無涉及政府重大

採購工程，其同行

人員或赴陸時機不

適當者。 

（八） 公務員赴陸停留期

間與其申請赴陸事

由是否相當合理。 

（九） 赴大陸地區有無從

事違反對等尊嚴或

矮化我方地位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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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之虞。 

（十） 是 否 應 大 陸 黨 、

政、軍機關（構）

及其從屬之組織邀

約赴大陸地區。 

之虞。 

（十） 是 否 應 大 陸 黨 、

政、軍機關（構）

及其從屬之組織邀

約赴大陸地區。 

八、各機關為辦理公務員赴

大陸地區案件，依赴陸

許可辦法第五條規定，

隨時檢討涉及國家安

全 、 利 益 或 機 密 業

（公）務之人員範圍，

並由各機關造具名冊通

知內政部移民署，並應

通知當事人。 

公務員列為涉及國家安

全 、 利 益 或 機 密 業

（公）務之人員者，各

機關應告知當事人，並

提醒申請赴大陸地區應

經核轉內政部審查許

可。 

八、各機關為辦理公務員赴

大陸地區案件，依赴陸

許可辦法第五條規定，

隨時檢討涉及國家安

全、利益或機密人員範

圍，並由各機關列冊送

內政部移民署。 

公務員列為涉及國家安

全、利益或機密人員

者，各機關應告知當事

人，並提醒申請赴大陸

地區應經核轉內政部審

查許可。 

依據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

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

辦法第五條規定，酌修本點

文字，以符實際。 

九、各機關辦理公務員赴大

陸地區案件，應於統合

業務、人事、政風及相

關單位意見綜合考量

後，由首長審核。 

九、各機關辦理公務員赴大

陸地區案件，應於統合

業務、人事、政風及相

關單位意見綜合考量

後，由首長審核。 

本點未修正。 

十、各機關辦理公務員赴大

陸地區案件，須指定專

責單位建立赴陸人員遭

遇急難、事故之聯繫管

十、各機關辦理公務員赴大

陸地區案件，須指定專

責單位建立赴陸人員遭

遇急難、事故之聯繫管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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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道，依公務員遭遇問題

態樣，分別聯繫財團法

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或國

安單位協處。 

道，依公務員遭遇問題

態樣，分別聯繫財團法

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或國

安單位協處。 

十一、依赴陸許可辦法申請

進入大陸地區之現職

人員，不得從事入學

進修、選修學分、專

題研究各種型態之進

修活動。 

十一、依赴陸許可辦法申請

進入大陸地區之現

職人員，不得從事

入學進修、選修學

分、專題研究各種

型態之進修活動。 

本點未修正。 

十二、公務員於返臺後七個

工作日內，應填具赴

陸人員返臺通報表，

送交所屬機關政風單

位或專責人員處理，

機關首長應送交上一

級機關。 

在大陸地區遭遇特殊

問題或發現可疑情

事，應儘速向機關反

映。各機關認有必要

時，得要求公務員於

前項通報表載明，並

提送赴大陸地區相關

活動報告及說明，及

為必要之處理。 

前項通報表、報告或

說明，各機關得視情

形轉知內政部、法務

十二、公務員於返臺後七個

工作日內，應填具赴

陸人員返臺通報表，

送交所屬機關政風單

位或專責人員處理，

機關首長應送交上一

級機關。 

在大陸地區遭遇特殊

問題或發現可疑情

事，應儘速向機關反

映。各機關認有必要

時，得要求公務員於

前項通報表載明，並

提送赴大陸地區相關

活動報告及說明，及

為必要之處理。 

前項通報表、報告或

說明，各機關得視情

形轉知內政部、法務

部、人事主管機關、

一、本點第一項至第三項未

修正。 

二、因應臺灣地區公務員及

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

地區許可辦法增訂第十

條第五項規定，為建立

公務員赴陸返臺通報表

異常情事或申請人赴陸

失聯之通報機制，爰配

合修正第四項規定，明

定各機關應通報相關機

關依權責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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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部、人事主管機關、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參考或併副知大陸

委員會。 

各機關知悉赴大陸地

區人員失聯或前項通

報表異常事項，應即

時通知大陸委員會、

法務部、法務部廉政

署、法務部調查局、

內政部警政署及移民

署。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參考或併副知大陸

委員會。 

赴大陸地區人員若有

違規、違常情事，請

函報內政部移民署，

以利該署彙整相關案

例。 

 

十三、各機關人事機構應定

期統計公務員赴大陸

地區從事活動情形，

並將相關統計數據依

內政部移民署規定，

於每月五日前，自行

至該署機關學校赴大

陸地區人員統計系統

登錄。 

十三、各機關人事機構應定

期統計公務員赴大陸

地區從事活動情形，

並將相關統計數據依

內政部移民署規定，

於每月五日前，自行

至該署公務人員赴大

陸地區網路申報系統

登錄。 

修正填報內政部移民署系統

名稱，以符實際。 

十四、本作業規範之書表格

式，由本府另定之。 

十四、本作業規範之書表格

式，由本府另定之。 

未修正。 

 


